
校企合作订单班管理办法

职业院校积极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可以解决学生在校学

习的职业针对性、技术应用性以及就业岗前培训等问题，也是职业

院校的发展方向。校企合作“订单班”是我校和企业共同实现高素

质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一种有效模式。

为了规范校企合作“订单班”，加强对“订单班”的管理，保

障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健康发展，同时明确相关要求与责任，维

护“订单班”的运行秩序，提高订单班人才培养质量，特制定本管

理办法。

第一条 指导思想

为了加强校企合作，做好“订单班”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

使订单学生尽快实现由学生向订单企业员工身份的转变，满足企业

责任、安全、诚信、服务、发展等企业文化的要求，根据订单企业

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具体要求及我校学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目标和要求

订单式培养，是企业为学生预留就业岗位，将岗前培训提前到

校园，并为企业储备技术骨干、基层管理人员和后备干部。通过教

育、教学和管理，强化学生的职业素养，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更好地完成“订单班”学生学习任务和订单企业的验收和考核工作，

以实现学生到企业的无缝对接。



各教学单位和相关部门要加强订单班的开发和管理，与订单企

业共同形成并实施订单培养方案，强化订单培养的过程管理。

学生在进入“订单班”后，要严格遵守订单培养项目的相关规

定，服从“订单班”的管理。

第三条 管理和要求

第一部分 “订单班”的组建

1.招生就业处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与相关系部共同确定“订

单班”人数及要求，订单班以企业名称命名，组班后所有学员集中

上课。学生有权了解开展“订单班”企业的基本情况及具体要求，

根据自身条件认真选择“订单班”，并参加“订单班”制定的理论

及实践教学。

2.由招就处负责协调组织学校与合作企业签订“订单班”合作

协议及确定学员名单。

3.“订单班”组建后，由招就处负责向校领导、教务处、学工

部、相关系部报合作协议复印件、学员名单。

4.“订单班”学生受企业和学校双重管理。学校管理职责主要

由系部承担，系部必须安排专人担任班主任负责班级管理工作和与

企业的联系工作。

第二部分 “订单班”学生要求

1.“订单班”学生必须符合用人单位规定的各项条件。

2.“订单班”学生必须严格遵循 “恪守诚信”的信条，学生自

愿申请并通过双向选择加入学校“订单班”。已加入“订单班”的



学生不允许再加入其他“订单班”。

3.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业和操行考核合格，没有不合格课程和违

纪违规等不良记录。

4.顶岗实习是职业院校学生必须完成的一项教学环节。“订单

班”学生必须按要求到所在企业进行顶岗实习。顶岗实习结束后由

企业与学生进行双向选择，确定是否转正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转为

就业。

第三部分 “订单班”的教学实施

1.“订单班”合作协议签订后由责任系部按学校相关规定制定

“订单班”教学计划，并报教务处。具体内容包括：

（1）“订单班”拟实施的教学计划（参照企业要求）及相关说

明；

（2）“订单班”教学计划中教学目标发生变化的课程以及新增

课程的教学大纲。

2.“订单班”教学计划应经教务处审核、教学主管校长批准后

方可执行。

3.“订单班”纳入学校正常教学管理。

4.“订单班”的成绩单独管理。

5.“订单班”实施过程中，如果突发的教学安排变化，合作企

业应以文件的形式提供说明。

第四条 其他

本管理办法从发文日开始实施，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管理办



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